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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06·28”福田区京隆苑小区死亡事故调查组 
  

“06·28”福田区京隆苑小区死亡事故 
调查报告 

 

福田区人民政府： 

2021 年 6 月 28 日 14 时 30 分许，福田区福保街道福强

路 2237 号京隆苑小区 31 栋地下车库内发生一起事故，造成

1 人死亡。 

2021 年 7 月 1 日，福田区人民政府根据《生产安全事故

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的有关规定，批准成立了由福田区应

急管理局张红军局长任组长，区应急管理局、福田公安分局、

区总工会、区住房和建设局为成员单位的事故调查组对事故

进行调查。 

事故调查组按照“四不放过”和“科学严谨、依法依规、

实事求是、注重实效”的原则，通过现场勘查、查阅资料、

调查取证和专家论证，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、原因、人员

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等情况，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，提出

了对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。同时，针对事故

原因及暴露出的问题，提出了事故防范措施建议。 

一、工程名称及概况情况 

（一）工程名称 

深圳供电局有限公司福田供电局 2021 年通电易项目。 

（二）工程概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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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地点位于深圳市福田区，工程范围和内容为深圳福

田供电局 2021 年通电易项目施工，对福田供电局辖区低压

客户业扩包装（通电易）项目进行施工工作，施工内容为电

能计量装置及其前端供电设备的安装。项目的实施及履行合

同义务系由深圳供电局有限公司委托福田供电局执行。 

二、事故相关单位、人员等情况 

（一）建设单位：深圳供电局有限公司 

该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40300589179428T，法

定代表人汤某泉，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（法人独资），成立

于2012年 01月 31日，地址位于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4020

号电力调度通信大楼，一般经营项目为投资、规划、建设、

经营和管理深圳电网，经营相关的输配电业务；参与投资、

规划、建设和经营相关的跨区域输变电和联网工程；从事电

力购销业务及相关服务，负责电力交易和调度；调试、修理、

检测及试验电力设备、电力物资器材；充电设施设计、建设、

安装、运营、租赁、技术咨询、技术服务、检测与维护保养

等。 

（二）施工单位：深圳市深鹏达电网科技有限公司 

该公司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4030008186896X5，注

册号 440301108218740，法定代表人李某阳，类型为有限责

任公司（法人独资）， 成立于 2013 年 10 月 30 日，地址位

于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路香丽大厦裙楼第 3 层 1#， 一般经营

项目是：电力行业网络通信系统设计、开发；电能计量技术

开发；电力系统应用软（硬）件及自动化产品的开发、设计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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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术咨询、销售；智能电网产品的研发、销售及相关技术咨

询；电力新能源产品开发；节能减排技术开发、咨询等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2021 年 4 月 23 日，深圳供电局有限公司与深圳市深鹏

达电网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《深圳供电局有限公司福田供电

局 2021 年通电易项目施工合同》，合同中约定工程地点为福

田区，工程范围和内容为负责深圳福田供电局 2021 年通电

易项目施工（电能计量装置及其前端供电设备的安装），以

户为计价单位报价等，属于框架合同。计划开工日期为 2021

年 5 月 1 日，计划竣工日期为 2021 年 12 月 31 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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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劳务单位：深圳市凯达能电气有限公司 

该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403007152774923，法定

代表人黄某标，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，公司成立于 2000 年

03 月 01 日，地址位于深圳市福田区南天大厦 4 栋 209 号，

经营范围为电力线路工程；电气工程的设计与施工；建筑劳

务分包等。该公司具有从事承装（修、试）电力设施业务（并

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装（修、试）电力设施许可证》

6-1-00126-2006 经营）、国家能源局南方监管局 2019 年 12

月 12 日颁发的《承装（修、试）电力设施许可证》，许可类

别和等级为：承装类五级、承修类五级；福田区住房和建设

局 2020 年 8 月 13 日颁发的《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》，资质

等级为施工劳务不分等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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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 年 6 月 4 日，深圳市凯达能电气有限公司与深圳市

深鹏达电网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《2021 年通电易施工项目

（第三标段）福田片区劳务分包合同》，合同约定工程地点

为深圳市福田区，分包范围为 2021 年通电易施工项目（第

三标段）福田片区项目中的现场工作、客户沟通协调等中的

劳务作业，期限为 2021 年 6 月 4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，

合同无造价属于框架合同，费用为按月结算，承包形式为劳

务作业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经查，6 月 28 日事发时，深圳市凯达能电气有限公司在

福田区京隆苑小区 31 栋负一楼地下车库内布设电缆的施工

作业行为，未在合同约定的作业施工范畴，属擅自开展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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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围外的施工作业行为。死者郑某峰非该公司员工，系该公

司临时外聘作业人员，工钱为每天 420 元，工钱直接与本人

进行结算。 

（四）深圳市赛格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

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40300192217035T，法定代

表人韩兴凯，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，成立于 1993 年 03 月 17

日，地址位于深圳市福田区华发北路华强北街道赛格科技工

业园 7 号楼， 一般经营项目是物业管理、物业管理顾问；

高层楼宇、工业区、居住区房屋和配套设施、设备管理的维

修和房屋租赁业务等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经核实，施工单位在施工前未按规定进行小散工程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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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，深圳市赛格物业京隆苑管理处未按要求对该行为进行制

止。 

（五）政府相关部门安全监管情况 

福保街道办事，依法依规履行小散工程属地管理职责。

2021 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28 日事发前，福保街道办事处应急

管理办对京隆苑开展安全巡查 8 次，出动 16 人次，开展小

散工程巡查 8 次，出动 16 人次，巡查发现隐患并整改隐患

35 项。 

（六）事故相关人员情况 

1、郑某峰（死者），男，汉族， 53 岁，河南人，系深

圳市凯达能电气有限公司外聘人员，未持有相关特种作业操

作资格证。 

2、黄某标，男，汉族，36 岁，广东人，系深圳市凯达

能电气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、总经理。 

三、事故发生经过及现场救援  

（一）事故经过 

1、事故发生经过 

根据深圳市供电局（深供电安监[2021]45 号）文件要求，

2021 年 6 月 18 日至 7 月 5 日，深圳供电全市在建项目全面

停工。6 月 25 日上午 10 时，福田供电局接到福田区京隆苑

小区车库负一楼 21-11 栋（业主）的充电桩用电低压报装申

请。福田供电局对报装业务进行派工，由其业务员叶某航会

同施工单位深圳市深鹏达电网科技有限公司项目主管庄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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祥进行现场查勘，根据查勘情况出具《低压客户现场勘查情

况表-附件》。之后，施工单位深圳市深鹏达电网科技有限公

司将京隆苑的《低压客户现场勘查情况表-附件》转交劳务

单位深圳市凯达能电气有限公司，要求劳务单位做好前期的

准备工作，不允许开展现场施工作业。 

6 月 26 日，劳务单位深圳市凯达能电气有限公司凭据京

隆苑的《低压客户现场勘查情况表-附件》进入京隆苑小区

31 栋地下负一层的地下车库，开展非合同范畴内的电表输出

至用户端的电缆铺设作业。 

6 月 28 日上午 9时许，施工作业人员到达现场后进行电

缆铺设、放槽工作。监控显示：下午 14 时 30 分，外聘工人

郑某峰从消防管网龙骨上下往梯子过程中发生触电。 

（二）应急救援及现场处置情况 

事故发生后，现场工友立即将郑某峰从消防管网龙骨上

救下放躺在地面，并立即对其进行现场心肺复苏的抢救工

作。14 时 35 分许，钟某宏拨打了 120 急救电话。14 时 40

分许，120 救护人员到达现场，立即对郑某峰进行抢救。14

时 56 分，郑某峰经 120 现场抢救无效死亡。 

6 月 28 日 14 时 49 分，接福保街道办报，福田区应急管

理局、福田公安分局、福田区住房和建设局等单位立即派员

前往事故现场进行调查。 

四、事故造成人员伤亡及直接经济损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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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 

此起事故造成 1人死亡。 

2021 年 7 月 7 日，广东中一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《司法

鉴定意见书》中分析说明，“检验见鉴定人背部皮肤有黑色

烧灼样损伤，触之发硬，中间表皮缺损略凹陷，组织学检验

见基底层融合，细胞结构消失，真皮层胶质纤维断裂，皮脂

腺上皮细胞核拉长且极性化，此为典型的电流斑改变。换而

言之，电击是其死亡原因”，鉴定意见为“郑某峰系触电死

亡”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（二）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 

此起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为 138 万元，主要为丧葬

补助金、供养亲属抚养金、精神抚慰金、一次性工伤补助金

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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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现场勘查及查验情况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事发时监控视频截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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顶部线槽状况，线槽底部距离地面为 2.78 米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现场进行铺设的电缆（尚未与电箱接驳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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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防管网龙骨上的电缆槽内发现一根红色的电线（4平方毫米），

该电线为火线，表皮有破损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电缆槽盖板边上发现电弧烧伤的痕迹 

 

 

 

 

 

 

电弧烧伤的痕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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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通电测试，破损电源线破损处测得 220V 的电压。 

六、事故类别分析 

结合广东中一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《司法鉴定意见书》

的死亡原因，按照《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标准》

（GB6441-1986）对事故的分类，故该事故类别定为“触电”。 

七、事故原因及事故性质 

综合以上，事故调查组认定造成此起事故的原因如下： 

（一）事故原因 

1、直接原因 

郑某峰（死者）安全意识淡薄，不具备特种作业资质（高

处作业证、电工证）违规从事高处作业、涉电作业，且作业

过程中未按规定佩戴、使用劳动防护用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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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间接原因 

深圳市凯达能电气有限公司未能切实履行企业安全生

产主体责任，一是聘请无特种资质人员从事特种作业（高处

作业和涉电作业）；二是未对作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、

培训以及安全技术交底；三是未督促、教育作业人员佩戴、

使用劳动防护用品。 

（二）事故性质 

调查组一致认定：“06·28”福田区京隆苑小区死亡事

故符合生产安全事故的基本要件，定性为一般生产安全事

故。 

八、事故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 

  根据事故原因调查和事故责任认定，依据有关法律、法

规，对事故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提出处理意见。 

（一）事故相关单位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 

1、深圳市凯达能电气有限公司未能切实履行企业安全

生产主体责任，一是聘请无特种资质人员从事特种作业（高

处作业和涉电作业）；二是未对作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、

培训以及安全技术交底；三是未督促、教育作业人员佩戴、

使用劳动防护用品，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管理责任。 

建议由福田区应急管理局依法对该公司进行处理。 

2、深圳市深鹏达电网科技有限公司作为施工单位，未

能及时发现并制止劳务分包单位未按施工合同约定、擅自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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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项目范围外的施工作业行为，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。 

建议由深圳供电局依法对该公司进行处理。 

3、深圳市赛格物业京隆苑管理处，对小区内的小散工

程把关不严，未按规定要求施工单位进行报备，也未能有效

制止施工单位的作业行为，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。 

建议由福田区住房和建设局对该管理处进行处理。 

（二）事故相关人员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 

1、郑某峰（死者）安全意识淡薄，不具备特种作业资

质（电工资质、高处作业资质）违规从事涉电作业、高处作

业，未按规定佩戴、使用劳动防护用品，对事故的发生负有

直接责任。 

鉴于其已死亡，建议不予追究其责任。 

2、黄某标，作为深圳市凯达能电气有限公司的法定代

表人、总经理未能认真履行安全生产工作职责, 督促、检查

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履职不力，对事故负有领导责任。 

建议由福田区应急管理局依法对其进行处理。 

九、事故防范和整改建议 

此次事故的发生，充分暴露出电力工程作业过程中存在

的不足，有关单位要严格按照相关安全法律法规的要求，强

化施工现场安全管理工作。 

（一）深圳市凯达能电气有限公司应严格落实企业安全

生产主体责任，吸取事故教训，一是要聘请持有特种作业资

质证人员进行特种作业，务必为特种作业人员配备安全防护

用品，并督促特种作业人员佩戴使用。二是加强作业人员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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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教育及培训，切实提高作业人员安全意识，加强现场作

业人员的安全风险防范意识，杜绝类似事故再次发生。 

（二）深圳市深鹏达电网科技有限公司作为项目的施工

单位，切实履行企业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一是要加强施工

现场安全管理工作，切实加强施工作业人员的安全宣传教育

和培训工作，增强施工人员安全防护和自我保护意识。二是

督促劳务单位要严格按照合同范围内进行施工作业，坚决杜

绝劳务单位进行项目范围外的施工作业行为。 

（三）根据《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完善街道综合行政执

法体制机制的决定》（深府[2021]18 号）文件精神，各街道

综合行政执法队要加强对辖区内小散工程安全生产方面的

巡查、检查、查处力度。 

（四）福田区住建局必须将此事故情况向辖区物业管理

单位进行通报，加强协调指导辖区内相关小散工程安全生产

的监督管理工作，督促相关物业单位从源头上把好小散工程

报备关口，防止类似情况再次发生。 

（五）福田区工业和信息化局要充分发挥行政主管责

任，依法实施电力行业管理，加强监督对供用电部门的现场

施工作业，强化电力施工作业人员的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和培

训工作，全面提高作业人员的安全风险防范意识。 

 

 

“06·28”福田区京隆苑小区死亡事故调查组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8 月 25 日 

 


